通 知
                        铜文字[2008]39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

文化所属各单位、文化市场经营户：

国庆节将至，为确保国庆节期间文化系统的安全稳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清除各类安全隐患。文化所属各单位、文化市场经营户要在节前认真开展一次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安全责任是否落实，安全措施是否到位，消防器材是否齐全完好，安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特别是影剧院、歌舞厅、网吧、电子游戏厅等公众聚集场所要深查细排，全面查找漏洞和隐患，确保不留盲点和死角。网吧和歌舞厅在坚持不准接待未成年人和超时经营的前提下，经营业主要加强安全监管，严密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立即进行整改，确保国庆节期间的安全稳定。

二、认真落实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制，确保文化系统的稳定。文化系统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维稳工作，在近期组织一次矛盾纠纷大排查，采取措施，全力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及时化解矛盾，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确保国庆期间的社会稳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做好信访工作，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要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切实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各单位对可能影响稳定的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相关单位要认真分析研究，制定好监控措施，坚决杜绝到市、赴昌、进京上访人员。

三、认真落实值班制度，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文化所属各单位要切实加强节日期间的值班工作，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零报告制度、重大突发事件报告制度，重点要害部位要实行24小时值班，要加强值班信息报送工作，遇有重大紧急情况要按规定及时、如实上报县文化局，以便快速妥善处置。

各单位对排查出来的不稳定因素和存在的安全隐患要逐一落实整改责任领导和责任人，相关情况在9月30日前书面上报县文化局，同时，各单位的节日值班安排一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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